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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及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勤上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光电”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下同）2亿元（具体授信情况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并以自身房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以上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及授权范围内。

（二）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公司

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办理上述授信（含子公司授信）项下的具体业务及担保

手续，授权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10月30日

3、注册资本：11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黄锦波

5、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101室

6、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半导体照明产品、半导体背光源及半导体显示屏、半导体照

明驱动电源及控制系统、家用小电器、半导体照明通信产品、可见光通信产品、工艺品、五金

制品、工艺家具、电线电缆及其原辅料、塑胶料、电子元器件、电器配件；半导体照明芯片封

装及销售；半导体照明技术开发与服务；有线电视器材、网络设备、铁路设备、建筑材料的销

售；路灯杆、智慧路灯杆、电力线路杆、通信塔杆、广告牌塔杆、交通标志牌杆、交通信号灯

杆、电警杆、钢制电杆、不锈钢制品灯杆体及其配件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智慧城市软件、

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等软件开发、销售、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监控系

统、电子声学系统、大屏显示系统等设计、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

机软件的设计、技术开发及销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照明工程、城市亮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综合布线工程的施工；节

能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勤上光电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勤上光电总资产为1,406,905,181.84元，总

负债为496,721,386.51元，净资产为910,183,795.33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9,128,

096.43元，利润总额-116,075,156.50元，净利润为-111,471,091.71元（经审计）。

9、被担保人勤上光电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物基本情况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人 房产地址 面积（㎡）

房地产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东莞市横沥镇西裕路11号厂房A1栋 35,167.88

东莞市横沥镇西裕路11号厂房A2栋 35,164.77

合计 70,332.65

以上房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

等司法措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最高债权额：1.2亿元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保证期间：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抵押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

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最高债权额：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1亿元以及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费用等在内的

全部债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

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现行有效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0,000万元（含本次对外担保

事项），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251,879.20万元的7.94%。 公司不存在

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龚笑凡担任国泰君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国泰君安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

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8日

附简历：

龚笑凡先生，复旦大学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研究生，具有2年证券从业经历。历任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信评研究部信评分析师；2023年2月加入上海国泰君

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固定收益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现任本公司固定收益

投资部（上海）基金经理助理。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先锋

聚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先锋量化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汇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年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3月2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xf-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400-815-999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8日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更新旗下参照公募基金

运作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风险等级划分结果的公告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

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严格遵循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积极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更新旗下

参照公募基金运作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即指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司

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产品风险等级划分结果。

一、风险等级的划分方法

本公司制定了《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募产品风险评价管理细则（试行）》，参

考产品类型、股票仓位、流动性风险、杠杆情况、过往业绩表现、申赎安排及情况、估值方法、

最低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清盘风险、份额持有人集中度等因素，综合打分后将产品按照风险

由低到高顺序，依次划分为：低风险-R1、中低风险-R2、中风险-R3、中高风险-R4、高风

险-R5五个等级。

二、风险等级的更新结果

产品名称 风险等级

安信资管瑞安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R2（中低风险）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R2（中低风险）

安信证券瑞鸿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R2（中低风险）

安信资管天利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R1（低风险）

风险揭示：

1、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法规对公募产品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

用的评价方法不同，因此不同销售机构对公募产品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 本

公司对旗下产品的风险等级划分结果享有最终解释权。

2、投资者购买公募产品后，所购买的公募产品风险等级可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而发生

调整，并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失。投资者应及时

关注公募产品风险评级变动的情况并谨慎决策，以确保做出的投资决策已充分考虑了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

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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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协议签署时间：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3月27日

● 被担保人名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本期授信担保发生额：折合人民币14亿元

●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为上述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贷款、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等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4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7.8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04.41%。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 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在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3月27日期间， 累计发生的授

信担保金额为1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4%。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

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3月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

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2025年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年度内签署担保文件之担

保金额合计不超过601.44亿元（或等值外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

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2月28日

至2025年3月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3

月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

业务情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被

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37.8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4.4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 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亦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附件一：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3月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法定代

表人、董

事

经营范围

被担保

人与上

市公司

的关系

担保人 金融机构

币

种

本期担

保金额

担保方

式

担保期限

1

扬州阿特

斯太阳能

电池有限

公司

邹珉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 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扬州阿

特斯太阳能

电池有限公

司、阿特斯

光伏电力

（洛阳）有

限公司、阜

宁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嘉兴阿特斯

阳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7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1-

2026/3/1*

阿特斯光

伏电力（洛

阳）有限公

司

袁为进

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

片、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用系统、太

阳能电站及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

供相关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全资子

公司

阜宁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蔡旭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资子

公司

嘉兴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谢其红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

全资子

公司

2

常熟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瞿晓铧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以太

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为主的新

型电子元器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提供

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从事境外太

阳能光电、光热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

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系统

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服务；太

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易；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

支行

人

民

币

17,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2/24

-2026/2/2

4

3

阿特斯光

伏电子（苏

州）有限公

司

徐文科

生产以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户用发电

系统为主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及相关

太阳能利用产品；从事太阳能光电、光热、

风力发电、城市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

目及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在建设工程、市

政工程、交通工程项目的设计、开发、系统

集成、项目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从事太

阳能等新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进出口代理；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

支行

人

民

币

2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2/24

-2026/2/2

4

4

盐城大丰

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

技有限公

司

浦云龙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

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

支行

人

民

币

13,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2/24

-2026/2/2

4

5

苏州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瞿晓铧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进出口代理；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31

-2026/3/3

0

6

盐城大丰

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

技有限公

司

浦云龙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

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

分行

人

民

币

1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18

-2026/2/1

0

7

盐城市大

丰阿特斯

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

浦云龙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池制造；

集成电路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销售；集成

电路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

分行

人

民

币

20,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18

-2026/2/1

0

8

阿特斯光

伏电力（洛

阳）有限公

司

袁为进

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

片、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用系统、太

阳能电站及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

供相关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洛阳珠江

路支行

人

民

币

2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25

-2026/9/2

4

9

嘉兴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谢其红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

分行

人

民

币

8,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4/7/31

-2025/8/3

0

1

0

阿特斯储

能科技有

限公司

张光春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

量回收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在

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

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集成电路

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合同能

源管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制

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

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

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

区支行

人

民

币

1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5/3/17

-2028/3/1

6

注：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机构要

求担保起始时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

协议签署时间。

*该笔为公告编号 2025-007《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月 23日至 2025年 2月 27�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第 5�条的担保期限调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币种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12.

31

2024.06.

30

2023.12.

31

2024.06.

30

2023.12.

31

2024.06.

30

2023年

度

2024上

半年

2023年

度

2024上

半年

1.

阿特斯阳光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1,297,

755

1,255,

917

48,557 95,222

1,249,

198

1,160,

695

48,113 18,091 11,999 4,383

2.

盐城市大丰阿特

斯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

人民

币

94,160 142,808 86,205 132,576 7,955 10,232 111,814 114,065 629 2,277

3.

阜宁阿特斯阳光

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290,838 251,853 195,465 153,540 95,373 98,313 405,339 67,117 5,594 2,195

4.

阿特斯光伏电力

（洛阳）有限公司

人民

币

339,389 297,927 142,792 78,642 196,597 219,285 473,847 143,458 10,956 19,775

5.

阿特斯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人民

币

64,929 94,339 44,667 66,616 20,262 27,723 53,216 92,161 907 7,461

6.

常熟阿特斯阳光

电力 科技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1,107,

170

815,201 964,268 702,483 142,902 112,718

1,456,

582

332,313 10,163 -19,939

7.

苏州阿特斯阳光

电力 科技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551,895 507,157 335,753 290,394 216,142 216,763

1,024,

299

329,662 8,792 2,467

8.

扬州阿特斯太阳

能电池有限公司

人民

币

271,115 367,359 230,977 329,720 40,138 37,639 54,400 172,125 -13,118 -4,485

9.

嘉兴阿特斯阳光

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人民

币

562,711 736,615 402,248 577,168 160,463 159,447

1,049,

508

517,398 22,366 529

10.

阿特斯光伏电子

（苏州）有限公司

人民

币

56,490 83,265 51,548 73,862 4,942 9,403 453,988 148,757 -2,239 4,461

11.

盐城大丰阿特斯

阳光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人民

币

517,409 459,875 417,877 360,756 99,532 99,119 781,491 368,542 15,705 819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口径。

证券代码：600738� � � � � � �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5-009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尚国

潮” ）

● 被担保人名称：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尚控股” ），丽尚控股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 本次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丽尚控股 1000万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被担保人不是公司关联人。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金额：无。

● 风险提示：丽尚控股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27日，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丽尚控股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签署1000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期限不

超过1年，实际融资金额和利率以与银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函》，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二）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为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8.5亿元，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6.4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的子公司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2.1亿元。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

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

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上发布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21�日

2、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吉如路88号工万创意中心2幢201室.

4、 法定代表人：唐华兵

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玩具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箱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

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美发饰

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

品)；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丽尚控股100%股权。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7,305,225.04 471,912,893.49

负债总额 450,589,415.87 522,622,647.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15,809.17 -50,709,753.96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4,137,530.85 40,083,556.78

净利润 -31,369,406.37 -57,425,563.13

丽尚控股不属于公司关联方，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金额：1000万人民币

5、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

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

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

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6、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

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

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57,578.4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66%。 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关于粤开现金惠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销售服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与厚

爱，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04月01日（含）起，对粤开现金惠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本计划” ）的销售服务费率继续实施优惠费率。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范围

粤开现金惠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活动期间

2025年04月01日（含）至2025年10月30日（含）。

三、费率优惠内容

本公告活动期间内，本计划销售服务费率继续按0%执行。

本公告活动期间届满后，销售服务费率将自动恢复为原费率0.20%；如有新的费率优惠活

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重要提示

1、上述优惠活动若发生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计划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

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www.ykzq.com

2、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564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计划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购买本计划并不等于将资

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

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3月2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申购

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部分销售机构协商一致，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下述销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一、适用基金范围如下：

1、2025年3月28日起，本公司增加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

南）”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为下表所列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代办券商。本次所开通业务办

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请遵循上述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1 510770 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G60�创新ETF

2 515200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100ETF

二、咨询方式：

代销机构简称 客服电话 官方网站

中信证券（华南） 95548 www.gzs.com.cn

中信证券（山东） 95548 www.cs.ecitic.com

中信证券 95548 www.cs.ecitic.com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仔细查

阅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或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0-8588

（免长途费用）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8日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3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8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5-03-28

恢复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满足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混合发起式A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混合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810 020384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 是

注：（1）金信转型创新成长混合以下简称“本基金” ；

（2）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发布《金信转型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决定从2025年3月26日起暂停机构投资者在直销机构

及各代销机构提交的金信转型创新成长混合的大额申购业务。 本公司现决定，自2025年03

月28日起，取消上述限制，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业务。

（2）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x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900-8336。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

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

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37�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3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4月21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

额度在金融机构购买中等或中等以下风险的委托理财产品， 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各

投资主体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并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具体情况详见2023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

“指定媒体” ）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额度在金融机构购买中等或中等以下风险的

委托理财产品，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各投资主体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委托理财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具体情

况详见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公告》。

2023年4月21日-2025年3月27日， 公司及下属公司广州誉东健康药业有限公

司、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誉东” ）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7,999.9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的情况

（一）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银理财”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浦银理财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产品

2、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3、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3年4月26日 2,000

合计 2,000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

5、理财产品风险评级：R1低风险

6、收益率：2.6707%（近七日年化收益率）

7、理财收益计算方式：每万份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已实现收益/当日

理财产品份额*10000

8、投资范围：本产品募集的资金可直接或间接通过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

等资产管理机构依法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于以下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1）现

金；（2）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

（3）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

行的资产支持证券；（4）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

币市场工具。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浦银理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信银理财”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信银理财全盈象稳利宝日开2号理财产品

2、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3、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3年4月27日 3,000

合计 3,000

4、产品类型：公募、固定收益类、开放式产品

5、理财产品风险评级：PR2（稳健型）

6、业绩比较基准：2.54%-3.34%（年化）

7、赎回金额计算方式：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开放日的单位净值×（1-赎

回费率）

8、投资方向及范围：100%投资于债权类资产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信银理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35天）B款理财计划

2、产品期限：35天

3、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3年8月1日 2,000

2023年9月11日 2,000

合计 4,000

4、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5、理财产品风险评级：R2稳健型

6、业绩比较基准：起息日为2023年8月1日的业绩比较基准为3.00%（年率）、起

息日为2023年9月11日的业绩比较基准为2.90%

7、理财收益计算方式：

每收益计算单位收益=10000×理财计划持有期年化收益率×实际理财天数÷

365

投资者理财收益＝产品认购或申购金额÷10000×每收益计算单位收益

8、投资方向和范围

本理财计划投资于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金拆借、逆回购、银行存款，并可

投资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其他金融资产。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信银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一个月持有期10号理财产品

2、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期为30自然日

3、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5年1月24日 1,000

2025年2月8日 1,000

合计 2,000

4、产品类型：公募、固定收益类、开放式

5、理财产品风险评级：PR2级（稳健型）

6、业绩比较基准：2.20%-3.00%（年化）

7、赎回金额计算方式：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开放日的单位净值×（1-赎

回费率）-应付浮动管理费（如有）

8、投资方向及范围：100%投资于债权类资产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信银理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

情况

1、产品名称：国信安泰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产品计划存续期限：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不得

超过3年，本集合计划自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起3年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

行。

3、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5年1月17日 2,999.90

合计 2,999.90

4、产品类型：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产品风险评级：R2级（中低风险）

6、业绩比较基准：中债新综合财富（1-3�年）指数收益率*85%+一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税后）*15%

7、赎回金额计算方式：赎回总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该类集合计划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该类集合计划适用的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8、投资范围：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国债、

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

（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通知存款等）、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等，以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

本集合计划不投资于股票、权证等资产，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

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国信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外贸信托-中海久泽周开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计划存续期限：本信托计划期限预计为自本信托生效之日起10年

3、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5年1月21日 2,000

合计 2,000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

5、产品风险评级：R2级（中低风险）

6、业绩计提基准：2.5%

7、赎回金额计算方式：赎回资金＝赎回信托单位份数×本信托计划开放日信托

单位净值-浮动管理费（如有）-赎回费（如有）

8、投资方向和范围：本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由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

人的“中海信托稳盈周开50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和“中海信托海盈丰益集合开

放式资金信托计划” 份额，闲置资金用于存放银行存款、货币基金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外贸信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理财”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最短持有30天理财产品T款

2、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期为30自然日

3、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及起息日：

起息日 购买金额（万元）

2025年3月27日 2,000

合计 2,000

4、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

5、理财产品风险评级：PR2级（中低风险）

6、业绩比较基准：1.80%-2.60%（年化）

7、赎回金额计算方式：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申请日的产品份额净值，保

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8、投资方向和范围：本产品100%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市场工

具、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9、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理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㈠风险提示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产品，均经过严格筛选和评估，属于中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收益率受到市场影响，可能发生波动。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

适量的介入相关产品，因此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不可预计。

㈡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制订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对于投资事项的决策、管理、检查和监

督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司将根据自有资

金状况和理财产品的收益及风险情况，审慎开展委托理财事宜。

三、对公司的影响

㈠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㈡公司进行适度的委托理财，有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

管理的收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购买方名称

理财产品管

理人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万元)

投资期限

实现收益（万

元）

赎回情况

起始日 到期日

1 公司 国信证券

债券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999.90 2025年1月17日 2025年3月12日 0.80 已赎回

2 公司 外贸信托

固定收益类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2,000 2025年1月21日 - - 未赎回

3 广州誉东 信银理财

固定收益类银

行理财产品

1,000 2025年1月24日 - - 未赎回

4 广州誉东 信银理财

固定收益类银

行理财产品

1,000 2025年2月8日 - - 未赎回

5 公司 华夏理财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银行理财

产品

2,000 2025年3月27日 - - 未赎回

五、委托理财余额

截至2025年3月27日，公司委托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6,00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61%。

六、备查文件

1、浦银理财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产品说明书；

2、信银理财全盈象稳利宝日开2号理财产品说明书；

3、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35天）B款理财计划说明书；

4、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一个月持有期10号理财产品说明书；

5、国信安泰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6、外贸信托-中海久泽周开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最短持有30天理财产品T款说明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